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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国

家税收政策的贯彻实施，加强海关税收管理，确保依法征税

，保障国家税收，维护纳税义务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以下简称《关税条例》）及其他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海关征税

工作，应当遵循准确归类、正确估价、依率计征、依法减免

、严肃退补、及时入库的原则。 第三条 进出口关税、进口环

节海关代征税的征收管理适用本办法。 进境物品进口税和船

舶吨税的征收管理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

定执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未作规定的，适用

本办法。 第四条 海关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承担保密义务，

妥善保管纳税义务人提供的涉及商业秘密的资料，除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不得对外提供。 纳税义务人可以书面

向海关提出为其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并具体列明需要保密

的内容，但不得以商业秘密为理由拒绝向海关提供有关资料

。 第二章 进出口货物税款的征收 第一节 申报与审核 第五条 

纳税义务人进出口货物时应当依法向海关办理申报手续，按

照规定提交有关单证。海关认为必要时，纳税义务人还应当

提供确定商品归类、完税价格、原产地等所需的相关资料。

提供的资料为外文的，海关需要时，纳税义务人应当提供中

文译文并对译文内容负责。 进出口减免税货物的，纳税义务



人还应当提交主管海关签发的《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

以下简称《征免税证明》，格式详见附件1），但本办法第七

十二条所列减免税货物除外。 第六条 纳税义务人应当按照法

律、行政法规和海关规章关于商品归类、审定完税价格和原

产地管理的有关规定，如实申报进出口货物的商品名称、税

则号列（商品编号）、规格型号、价格、运保费及其他相关

费用、原产地、数量等。 第七条 为审核确定进出口货物的商

品归类、完税价格、原产地等，海关可以要求纳税义务人按

照有关规定进行补充申报。纳税义务人认为必要时，也可以

主动要求进行补充申报。 第八条 海关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

规和海关规章的规定，对纳税义务人申报的进出口货物商品

名称、规格型号、税则号列、原产地、价格、成交条件、数

量等进行审核。 海关可以根据口岸通关和货物进出口的具体

情况，在货物通关环节仅对申报内容作程序性审核，在货物

放行后再进行申报价格、商品归类、原产地等是否真实、正

确的实质性核查。 第九条 海关为审核确定进出口货物的商品

归类、完税价格及原产地等，可以对进出口货物进行查验，

组织化验、检验或者对相关企业进行核查。 经审核，海关发

现纳税义务人申报的进出口货物税则号列有误的，应当按照

商品归类的有关规则和规定予以重新确定。 经审核，海关发

现纳税义务人申报的进出口货物价格不符合成交价格条件，

或者成交价格不能确定的，应当按照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

格的有关规定另行估价。 经审核，海关发现纳税义务人申报

的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有误的，应当通过审核纳税义务人提供

的原产地证明、对货物进行实际查验或者审核其他相关单证

等方法，按照海关原产地管理的有关规定予以确定。 经审核



，海关发现纳税义务人提交的减免税申请或者所申报的内容

不符合有关减免税规定的，应当按照规定计征税款。 纳税义

务人违反海关规定，涉嫌伪报、瞒报的，应当按照规定移交

海关调查或者缉私部门处理。 第十条 纳税义务人在货物实际

进出口前，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向海关申请对进出口货物进行

商品预归类、价格预审核或者原产地预确定。海关审核确定

后，应当书面通知纳税义务人，并在货物实际进出口时予以

认可。 第二节 税款的征收 第十一条 海关应当根据进出口货

物的税则号列、完税价格、原产地、适用的税率和汇率计征

税款。 第十二条 海关应当按照《关税条例》有关适用最惠国

税率、协定税率、特惠税率、普通税率、出口税率、关税配

额税率或者暂定税率，以及实施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

保障措施或者征收报复性关税等适用税率的规定，确定进出

口货物适用的税率。 第十三条 进出口货物，应当适用海关接

受该货物申报进口或者出口之日实施的税率。 进口货物到达

前，经海关核准先行申报的，应当适用装载该货物的运输工

具申报进境之日实施的税率。 进口转关运输货物，应当适用

指运地海关接受该货物申报进口之日实施的税率；货物运抵

指运地前，经海关核准先行申报的，应当适用装载该货物的

运输工具抵达指运地之日实施的税率。 出口转关运输货物，

应当适用启运地海关接受该货物申报出口之日实施的税率。 

经海关批准，实行集中申报的进出口货物，应当适用每次货

物进出口时海关接受该货物申报之日实施的税率。 因超过规

定期限未申报而由海关依法变卖的进口货物，其税款计征应

当适用装载该货物的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实施的税率。 因

纳税义务人违反规定需要追征税款的进出口货物，应当适用



违反规定的行为发生之日实施的税率；行为发生之日不能确

定的，适用海关发现该行为之日实施的税率。 第十四条 已申

报进境并放行的保税货物、减免税货物、租赁货物或者已申

报进出境并放行的暂时进出境货物，有下列情形之一需缴纳

税款的，应当适用海关接受纳税义务人再次填写报关单申报

办理纳税及有关手续之日实施的税率： （一）保税货物经批

准不复运出境的； （二）保税仓储货物转入国内市场销售的

； （三）减免税货物经批准转让或者移作他用的； （四）可

暂不缴纳税款的暂时进出境货物，经批准不复运出境或者进

境的； （五）租赁进口货物，分期缴纳税款的。 "#F8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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